2016年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贵州省

招收飞行技术专业学生实施方案

根据民航发展需要，经国家教育部、中国民用航空局（简称民航局）同意，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南航）2016年计划在贵州省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技术专业本科学生，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组织保障

南航招飞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二、招飞计划

南航2016计划在贵州省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技术专业本科学生30名，学制4年，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其定向培养10名（理科10名），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为其定向培养20名(理科15名，文科5名)，最终招飞计划以各高校发布的为准。
三、招飞条件

1、招飞对象和范围
招收参加2016年贵州省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文、理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生，男性，未婚。

2、政治条件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品德优良，志愿献身航空飞行事业，符合民航飞行人员背景调查标准。

3、 身体条件

年龄十六至二十周岁 (1996年8月31日以后出生)；身高:168厘米以上；每只眼裸眼视力不低于0.3（环形C字表）；体重符合民航招收空勤学生体重指数标准；无精神病家族史，癫痫病史；无HBsAg阳性等，符合民用航空招收飞行学生体格鉴定标准和背景调查要求。考生可按照《报考飞行技术专业学生身体条件自荐标准》进行自我检查。
4、 心理品质条件

参加南航招飞中心组织的飞行员心理选拔，其心理品质应满足飞行职业需求。

5、文化条件
2016年高考成绩应达到民航局确定的招飞录取控制分数线。

四、招飞程序

（1） 宣传动员

各市（州）招生办结合实际情况搞好工作部署，指导督促所属县、学校进行深入宣传，同时南航招飞中心派出宣传小组，会同各市（州）招生办到部分市级以上示范中学，采取定点和入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面对面”的宣传，动员优秀学生积极报名。

（2） 组织报名

    报名工作由各市（州）招办及学校负责组织实施，参加报名的学生须填写《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招收飞行学员报名表》（见附件4），相关学校按《报考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技术专业学生汇总名册》（见附件5）汇总报名情况并报各招办，各市（州）招办汇总后将名册形成纸制文本（须招生办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和电子文本，纸制文本在面试初检时交南航招飞中心工作人员，电子文本于2016年10月23日前报南航招飞中心（电话：13608511911或0851-85362022，邮箱地址：13608511911@qq.com。

（三）面试初检

1、初检地点：分别在全省9个市（州）所在地设置初检站。

2、时间：2015年10月26日至2015年11月13日（各初检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注意事项：

各市（州）招生办负责指定各初检站具体地点并通知各相关中学。各中学要按通知要求，指派专人（联络人）带队，组织学生按时到指定地点参加初检，初检学生超过30人的学校可派1-2名带队老师。学生参加初检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免收初检费用。     参加面试初检的学生需携带身份证，同时，面试初检时可接受现场报名。

（四）上站体检

2015年10月26日至13日，面试初检合格的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和2张证件照片到贵阳市进行体检，体检地点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五）背景调查

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南航招飞中心对体检合格的学生和学生直系亲属进行全面的背景调查。背景调查合格的学生，取得报考飞行技术专业资格。

（六）身体复查

2016年6月中旬，南航招飞中心对背景调查合格的学生进行身体复查，复查合格后，确定为招飞录取对象。

（七）录取

飞行技术专业属提前批录取，体检、背景调查合格的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必须在提前批第一志愿栏填报。

录取工作将全面贯彻教育部“阳光工程”的政策精神,严格按照民航局确定的招飞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根据招飞计划，从高考总分和英语单科分数线均符合要求的考生中，按高考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2015年招飞录取分数线为二本线下浮5％且英语不低于95分）。

被录取的考生与南航签订学习、就业协议（原则上分回南航控股的贵州航空有限公司工作）。

（八）学生及家长座谈会

2016年7月下旬，南航招飞中心召开录取学生及家长座谈会，介绍南航、北航大及民航学院的相关情况并对学生提出要求和希望。 

五、信息发布

南航招飞中心将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及时通知各市（州）招生办及相关学校面试初检和体检的具体安排情况及结果，并在南航招飞网（http://job.csair.com)上发布。

联系人：李洪昊

联系电话：13608511911或0851－85362022
传真电话: 0851－85362054 

电子邮箱: 13608511911@qq.com

通信地址：贵阳市龙洞堡机场路1号贵州航空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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